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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 公司的经营宗旨：积极利用资本市场，开辟新的融资渠道，

提高高科技电子信息产业同国际先进水平的竞争能力，不断加强科技投入，

提高自主创新能力，保持具有世界领先的新一代电子数码技术，发展高科

技含量的技术密集型经济，使各股东有良好的投资回报。 

第十三条 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，公司的经营范围是数字(模拟)彩色

电视机、数字视音频产品、数字电子巩㼍坏粗子掏 品蟹动粗子焉统
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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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之日起1年内不得转让。上述人员离职后6个月内，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

本公司的股份。 

第二十九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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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十六条   召集人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将依据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提供

的股东名册共同对股东资格的合法性进行验证，并登记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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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本章程规定应当载入会议记录的其他内容。  

第七十四条   召集人应当保

鏈 爛
第七 四条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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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十五条  股东大会通过有关派现、送股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提案

的，公司将在 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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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 交易产生的利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

10％以上，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 万元。  

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，取其绝对值计算。  

公司发生的交易，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，公司还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

议： 

（一）交易㩧蝔閁 »  徺 疍 䘞 岯 鳉 鈴 緑 䈙 巕 敇 㼗 爫 徺 䀾 巜 憇 徺 䄾 殑 浽 徻 徺 㽅 捼 媢 敍 齡 緑 罼 巕 忇 緑 㼗 爫 䅰 捹 幇 䀽 巎 疍 䘞 岯 鳉 鈴 緑 䈙 巕 敇 㼗 爫 徺 䀾 巜 憇 徺 䅴 朾 徾 朾 曥 淜 梬 㽰 䄿 忁 䀽 䀽 殎 䁃 樠 樠 敄 䁰 捹 䈿 敄 樥 䀾 巜 憓 幆 梮 憈 杄 巚 㼽 䀿 㽋 䁃 捸 殑 棢 㼗 爫 䀾 䉀 樉 鳀 忀 媥 浽 緑 罼 巗 䅳 巌 爭 巟 䄾 斚 徺 䁀 捸 朾 曥 淜 梬 㽰 䄿 忁 䀽 䀽 殎 䁃 樠 樠 敄 䁰 捹 憍 㸽 毦 䀽 樠 敄 幆 梮 憈 杄 巚 㼽 䀿 㽋 䁃 捸 殑 梮 巜 懗 䉈 樠 毧 㼽 䀿 敄 殑 攧 鳭 灵 浿 樠 斚 䄾 朾 朁 鴚 伶 鴖 龄 捹 媬 慲 夐 媭 忁 緑 罼 巕 巤 曏 鴒 吝 徺 凊 䘞 岯 鳂 鈴 緑 䈙 徶 忇 齡 緑 罼 巕 忇 緑 㼗 爫 徺 㴾 巟 㸽 曵 憇 䅄 媢 浽 緑 罼 巗 䅳 巌 嶨 岯 鳂 鈴 巤 巘 徻 幁 斠 巪 憕 巠 徶 斚 徺 梱 䀽 斝 徺 樧 梿 鴚 曥 岯 鳉 鈴 緑 䈙 徿 媣 梔 巂 梲 巕 巤 曏 鴒 吝 徺 巎 鴚 伶 鴀 攧 徢 㼽 捸 䁲 殏 怣 䉀 憇 敄 殙 緑 㼗 爫 䅰 捹 幇 䀽 巠 憞 鴚 伶 鴀 梔 徢 鴖 领 媤 梔 巂 鳭 羚 幇 䀽 侼 凊 䘞 岯 鳂 鈴 緑 䉲 夐 樜 曭 齡 緑 涀 㼗 俙 巎 鴚 伶 鴀 攧 徢 鴖 凌 嫰 緑 䉵 憇 棽 帿 䁲 徾 殜 捸 梬 䁅 殎 媢 殕 鑼 徺 巠 俷 鴚 伶 鴀 梔 徢 鴖 羚 媦 懘 馏 巘 幆 徺 敇 巘 幇 巤 掋 巘 徻 幁 殑 憅 巜 曏 巂 鳭 羚 媣 樉 鴒 馏 幇 㵀 徺 䅳 巗 冞 鴚 伶 鴀 梔 徢 鴖 羚 媦 懘 馏 巘 幆 徺 敇 巘 幇 䅃 㴾 憏 㵂 巪 䅄 幁 㽲 徻 杄 幆 巤 幆 梸 巣 巜 幆 㹀 怭 巜 巣 換 徺 敇 㼽 䀿 㽋 鴚 灵 梪 鴒 馏 幆 怭 巤 憌 巟 㴾 憗 憕 忇 緑 憈 敂 掋 巂 鳭 羚 幇 䀽 俵 巟 㵂 巪 䅄 幁 㽲 徻 杄 幆 巤 幆 梸 巣 巜 幆 㹀 徾 斘 巤 㽱 巣 巜 㼽 䀿 㽋 鴚 灵 梪 曧 齡 緑 罼 巕 慲 鴒 馏 巤 捴 曱 攂 憗 憕 巜 㽲 巟 㵂 疍 䘞 岯 䈙 夒 徶 殐 鄰 徶 浾 曏 鳭 羚 媢 殕 緑 㼗 俙 巎 鴚 伶 鴀 攧 徢 鴖 凌 媣 樉 巂 鳭 羚 媣 樉 鴒 馏 巘 帾 徺 朿 幆 巤 巘 徻 幁 斠 巪 憕 巠 徿 巤 㼾 巠 懙 巜 䀾 巣 曮 疍 䙉 岯 鳉 鈴 緑 䈙 徿 媣 梔 巂 鳭 羚 媢 殕 緑 㼗 俙 巗 凊 䘞 岯 鳂 鈴 邏 巚 幆 䁅 徻 㼭 鳭 羚 媣 樉 鴒 馏 幇 㵀 徺 䅳 巗 梱 疍 䘞 岯 鳉 鈴 緑 䈙 掅 媫 憏 巕 巤 曏 鴒 领 巈 遼 鴚 伶 鴀 攧 徢 鴖 䁲 殏 捿 鄰 徶 殐 曏 鲿 巜 懘 斞 鄰 徶 毌 㼗 䅂 殙 敍 齡 敄 殑 浺 敒 巘 幇 幁 馏 巘 帾 徻 緑 䉆 梲 巜 䉄 巟 殔 徻 巂 鴓 懘 畠 㸽 㵃 梲 徾 㴾 樜 曭 鴒 馏 幆 怭 巤 憌 巟 㴾 憗 憕 巜 㼾 憖 掋 巠 懚 徻 杄 幆 巤 幆 梸 巣 巜 忇 緑 憏 斠 巤 懘 巣 憉 浺 敒 巎 鴚 伶 鴀 攧 怬 㴾 憍 㸽 毦 䀾 巜 懗 䉈 樠 毧 㼽 䀿 敄 殔 緑 槫 憗 憕 巜 㽲 巟 㵂 疍 䘞 岯 䈙 夒 徶 殐 鄰 徶 浾 曏 鳭 羚 媢 殕 緑 㼗 俙 巎 鴚 伶 鴀 攧 徢 鴖 凌 媣 樉 巂 鳭 羚 媣 樉 鴒 馏 巘 帾 徺 朿 幆 巤 巘 徻 幁 斠 巪 憕 巠 徿 巤 㼾 巠 懙 巜 䀾 巣 曮 疍 䙉 岯 鴀 梔 徢 鴖 凌 捴 忂 齡 劉 捸 媢 殕 緑 㼗 俙 巗 凊 䘞 岯 鳂 鈴 邏 巚 幆 䁅 徻 㽳 徾 巜 巤 樉 鴒 馏 幇 㵀 徺 䅳 巗 梱 疍 䘞 岯 鳉 鈴 緑 䈙 憌 巤 巟 巕 巤 曏 鴒 领 巈 遼 鴚 伶 鴀 攧 徢 鴖 殜 媭 慲 権 徺 䄾 巗 忕 鴚 陵 媬 徢 巂 鳭 羚 媤 巟 緑 㼗 爫 殜 㼾 巟 䄾 䁲 殏 曣 帿 䁂 齡 敄 殑 浺 敒 巘 幇 巜 㼾 幆 捽 巟 㵂 巪 䅄 幁 㽲 徻 杄 幆 巤 幆 梸 巣 巜 幆 㹀 徾 斘 巤 㽱 巣 巜 㼽 䀿 㽋 鴚 灵 梪 曧 齡 緑 罼 巕 慲 鴒 馏 巤 捽 媨 樦 巪 䅄 幁 㽲 巟 㵂 疍 䘞 岯 鳉 離 岯 䈙 夒 徶 殐 鄰 徶 浾 曏 鳭 羚 媢 殕 緑 㼗 俙 巎 鴚 伶 鴀 攧 徢 鴖 凌 媣 樉 巂 鳭 羚 媣 樉 鴒 馏 巘 帾 徺 朿 幆 巤 巘 徻 幁 斠 巪 憕 巠 徿 巤 㼾 巠 懙 巜 䀾 巣 曮 疍 䙉 岯 鳉 鈴 緑 䈙 徿 媣 梔 巂 鳭 羚 媢 殕 緑 㼗 俙 巗 凊 䘞 岯 鳂 鈴 邏 巚 幆 䁅 徻 㽳 徾 巜 巤 樉 鴒 馏 幇 㵀 徺 䅳 巗 梱 疍 䘞 岯 鳉 鈴 緑 䈙 捴 曧 齡 緑 罼 巂 鴒 吝 遼 鴚 伶 鴀 攧 徢 鴖 龄 忇 媨 曏 夐 媭 忁 緑 罼 巕 忇 緑 㼗 爫 䀽 殎 䁅 䀾 怢 樠 敍 捸 殑 浽 䁲 殏 怣 䈿 䀾 䈿 殐 捸 朾 曥 䁆 敄 浽 㼽 㽰 憇 䅱 浽 棶 曧 怢 敄 徻 徺 㽄 㼽 㼽 捸 浿 樠 梮 捹 怢 敄 殑 浽 䁲 殎 巠 憞 鴚 伶 鴀 梔 徢 鴖 灵 浺 憏 齡 緑 羻 憇 杅 㴽 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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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会报告； 

（七）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。 

第一百一十五条 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，由半数以

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。 

第一百一十六条  董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，由董事长召集，于

会议召开10日以前书面通知全体董事和监事。 

第一百一十七条  代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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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百二十五条  董事会会议记录包括以下内容： 

（一）会议召开的日期、地点和召集人姓名； 

（二）出席董事的姓名以及受他人委托出席董事会的董事（代理人）

姓名； 

（三）会议议程； 

（四）董事发言要点； 

（五）每一决议事项的表决方式和结果（表决结果应载明赞成、反对

或弃权的票数）。 

 

第六章  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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